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监考工作规程

	时间
	工   作   内   容

	考前30分钟
	1．准时向考务办公室报到。

2．参加考务会议，听取考务负责人工作布置和要求。

3．领取试卷袋，以及学生准考证或考生名册、《考场守则》等考务用品。

	考前20分钟
	1．到达考场，清场。

2．布置考场：随机放置考试卡；黑板上书写本考场考试的科目、考试时间、考试班级、考试形式和“禁止携带一切通讯工具”等注意事项。

	考前15分钟
	1．组织学生凭有效证件（期末考试为学生证和身份证）进入考场，并在指定位置就座。

2．考生入座后，再次检查学生证件并核实考生的相应座位。

3．宣读《考场守则》。

4．强调学生须知事项：除考试必备的用品外其他一律不得带入考场。

	考前5分钟
	1．当场启封试卷袋，核对试卷份数。若有问题即刻与考务办公室联系以便及时处理。

2．在规定的时间，按要求发放试卷，并要求考生在考试开始后才能答卷。

3．要求学生在试卷相应的地方填写好相关信息，并检查核对填写是否准确。

	考试中
	1．维护本考场的考试秩序，制止除主考、副主考、巡考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进入考场。

2．考试开始15分钟后禁止迟到考生入场。

3．监考过程中不吸烟、不阅读报刊书籍、不谈笑、不抄（做、念）题，不检查考生答题情况，不提前或拖延考试时间，不玩手机，不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不擅离职守。

4．认真监考，发现有作弊动机者，要及时给予制止；对作弊者要留下证据，将情况记录于《考试情况记载表》中，在该生试卷上写下“作弊”字样，考试结束后与将“情况说明”与相关材料一同移交考务办公室。

5．对于提前交卷的考生要注意和检查其试卷是否有遗漏或带出考场等情况。

6．提醒并告之考生注意时间。

	考试结束
	1．告之考生即刻停止答题，等待监考教师前来收卷。

2．继续关注考场秩序，对于有不良动机的考生要严肃批评，对于不听告诫者，按照相关条例处理。
3．收试卷、答题卡等，清点无误后，告之考生有序离场。

	回考务办
	1．试卷等经考务办公室人员检查核对后，按照如下顺序进行整理：“试卷封面—试场情况记载表—试卷分析表—空白A卷—A卷答案—考生答题纸（或试卷）”并装订成册。

2．办好其他考务用品的回交手续。


